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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受理编号
	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行政区域
	污染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办结
	责任人被处理情况

	6
	X2XZ202204030003
	昌都市贡觉县则巴乡夏日村丘尼洞沙石采集有限公司，在未取得环保手续和国土资源手续的情况下，擅自开采沙石，开采过程无序粗放，对当地生态资源造成极大破坏。
	昌都市贡觉县
	生态
	1.贡觉县则巴乡夏日村丘尼洞砂石采集有限责任公司位于则巴乡夏日村（东经98°40′10″，北纬30°48′17″），公司成立于2017年5月10日，为夏日村集体经济。2017年12月18日取得《贡觉县则巴乡夏日村砂石厂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昌环发〔2017〕1751号）；2018年3月26日，取得《关于则巴乡夏日村砂石厂临时用地的批复》（藏贡土发〔2018〕001号），有效期至2020年3月25日，已过期；2021年10月14日取得《河道采砂许可证》（藏贡水字〔2021〕第202011号），有效期至2022年10月14日。截至2021年5月，该砂石厂未建设。

2.2021年6月10日，该公司开始修建砂石厂，2021年7月20日正式开采，2021年10月25日昌都市生态环境局贡觉县分局、县林业和草原局、自然资源局、水利局联合对该砂石厂进行检查，发现其建设规模、地点均发生变动，但未重新报批环评，县分局现场下发了《限期整改通知单》，责令企业停止生产，限期2021年11月25日完成整改；县林业和草原局于2022年1月17日因“未批先建”进行了处罚（贡林罚书字〔2022〕1号），处罚金额10.03万元。2022年4月4日现场核实，该采砂厂批准采砂1万方，实际采砂1.8万方，造成林草地破坏20.8亩，2021年10月25日后一直未生产。
	属实
	1.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七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七条规定，决定由县自然资源局、林业和草原局依法依规取缔该砂石厂，已联合下发《关于限期拆除则巴乡夏日村砂石场的通知》（贡自然资发〔2022〕31号），责令该公司2022年4月15日前完成厂区设备的拆除、场地平整和植被恢复工作。截至4月9日，已完成设备拆除和土地平整，并在加工区开展植被恢复工作，种植云杉2000株、沙棘5100棵，播撒披碱草草种4500斤。

2.2022年4月8日，贡觉县纪委监委对县自然资源局、水利局、林业和草原局、生态环境分局、则巴乡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因监管不力，造成生态破坏进行了集中约谈。
	已

办

结
	约谈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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